
教職員工(受管制人員)
赴大陸、香港及澳門地區

注意事項

113年11月20日

人事室



赴大陸地區-依據

•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

•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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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地區-管制對象

•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9條第3項人員：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

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11職等以上之公務員。

➢相當簡任第11職等以上之人員，指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一級行政、學術單位

主管(副主管)，如教務長、副教務長、院長、副院長、系主任、副系主任、學位學

程主任、共教院所屬中心主任等類此職務。

•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9條第4項第6款人員：受政府機關（構）委託、

補助或出資達一定基準從事涉及國家核心關鍵技術業務之個人或法人、團體、其他

機構之成員。 管制機構造冊函送通知當事人及所屬機關(構)、學校。

★建請與人事室承辦人確認是否為受管制對象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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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地區-申請程序(因公及非因公均須申請)

本校公文簽核系統

• 公文簽准(僅因公

需要)

本校人事資訊系統

• 完成請假程序

赴陸申請表

• 校內許可

電子郵件

• 由人事室影送校

內許可之申請書

第1
0

職
等
以
下

簡
任(

或
相
當
簡
任)

➢ 請務必於預定赴大陸當日之14個工作日前獲得許可及校內請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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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公文簽核系統

• 公文簽准(僅因公

需要)

本校人事資訊系統

• 完成請假程序

赴陸申請表

• 校內許可

• 內政部許可

電子郵件

• 由人事室轉寄移

民署發送之進入

大陸地區許可通

知書

第1
1

職
等
以
上

簡
任(

或
相
當
簡
任)

技
術
業
務
人
員

涉
及
國
家
核
心
關
鍵



簡任(或相當簡任)第11職等以上 簡任(或相當簡任)第10職等以下

赴大陸地區-赴陸申請表

4



赴大陸地區-赴陸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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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國家核心關鍵技術業務人員



赴陸申請單填寫注意事項

• 大陸委員會111年2月9日函，無論從大陸機場入境或不入境轉機，或大陸港口無論

上岸與否，因均為中共控制地區，皆屬進入大陸地區行為。

• 由任何地方赴陸(如第3地赴陸)均應申請許可。

• 申請赴陸時，原則以核准請假期間起迄日期為之，惟所搭乘航班係為跨日航班，或

接近跨日之凌晨航班者，或考量航程、時差或氣候因素，赴陸申請表之起迄日期欄

位，得各寬估1日的方式填寫，以免查驗時因核准時間未到而於出境臺灣時受阻，

或不及離境大陸地區而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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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通知單的電子郵件，
始算完成赴陸申請程序。

➢ 若於申請赴陸期間收到人事室
通知補件之電子郵件，請務必
儘速處理。

赴大陸地區-
簡任(或相當)11職等以上、涉
及國家核心關鍵技術業務人員-
申請進入大陸地區許可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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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地區-
簡任(或相當)11職等以上-
未經許可進入大陸地區通知單

• 如未經許可或許可無效，於出境時，將
會由移民署要求簽收此通知始得出境。

• 如有遇此情形，建議先向人事室確認，
避免違反赴大陸相關規定而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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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地區-
涉及國家核心關鍵技術業務人員-
禁止赴陸通知單

•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
區作業規定第８點，未經申請許可移民署不
同意出境，並開立禁止赴陸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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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地區-變更行程

• 申請案許可後，如須行程變更，應於行程變更前向人事室提出申請以報內政部申請

許可。

• 如遇有不可抗力因素，申請人須延後返臺，依行政程序法第50條第1項規定，因天

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無法事先申請行程變更者，可於事後(10日

內)向內政部申請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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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地區-
返臺通報程序

返臺後7個工作日內，

應填具「赴陸人員返臺

通報表」送人事室報送

移民署，以免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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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地區-罰則

簡任(或相當簡任)第

11職等以上

• 得處新臺幣2萬

元以上10萬元

以下罰鍰

涉及國家核心關鍵

技術業務人員

• 得處新臺幣200

萬元以上1000

萬元以下罰鍰

簡任(或相當簡任)第

10職等以下

• 由本校視情節

輕重予以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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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許可或許可無效進地區入大陸者

返臺未通報

• 得處新臺幣2萬

元以上10萬元以

下罰鍰



違反赴大陸地區許可-案例

A師兼任副院長相當於簡任第11職等以上職務，因公出國執行職務，途中經大陸地區

轉機漏未申報，以致違反規定。

無論從大陸機場入境或不入境轉機，或大陸港口無論上岸與否，因均為中共控制地區，

皆屬進入大陸地區行為，仍需於校內公文敘明須至大陸地區轉機，提出申請並獲內政

部許可，始得進入大陸地區。

提醒

案例情境1

13



違反赴大陸地區許可-案例

B師事先於113年1月20日簽奉核准，於同年2月15日至25日因公出國至大陸地區執行

職務，後於113年2月1日起兼任相當於簡任第11職等以上職務，卻未申請進入大陸許

可，以致違反規定。

雖於簽陳因公出國時尚未兼任行政職務，然於赴陸期間兼任須申報之行政職務，仍應

視兼任職務職等依規定填寫赴陸申請表，始得進入大陸地區。

案例情境2

提醒

14



違反赴大陸地區許可-案例

C師兼任相當於簡任第11職等以上職務，因公出國至大陸地區執行職務，並獲內政部

許可進入大陸地區，然因天候因素無法如期搭機返台，後於次日返台。

需及時通知人事室向內政部申請行程變更，或最晚於返台後即時通知人事室以報內政

部備查。

案例情境3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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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港澳地區-依據

• 公務員服務法

•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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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港澳地區-管制範圍及對象

• 管制範圍：赴香港及澳門地區(含過境或轉乘含過境或轉乘經由香港或澳門機場、

港口之航空器、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至其他國家或地區)。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構)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注意事項第1點)

• 管制對象：本校公務人員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人員赴

香港或澳門注意事項第2點：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人

員。)

★建請與人事室承辦人確認是否為管制對象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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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港澳地區-管制對象及通報方式

• 通報方式： (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注意事項第3點第1項第7款)

➢學校應為：因公務事由赴港澳，除具機密性質或緊急臨時之情形外，該人員所屬機

關(構)應於出境日一週前將赴港澳時間、行程、活動內容、成員名單及聯絡方式等，

通報大陸委員會。

➢個人應為：應依各類人員請假規定辦妥請假手續。不論請假或於例假日赴港澳，均

應於行前至大陸委員會「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進行登錄，並影送所屬機關

(構)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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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港澳-因公-申請程序

➢請於預定赴港澳當日之14個工作日前完成以下，俾利於時限內發函通報大陸委員會。

本校公文簽核系統

• 公文簽准(僅因公

需要)

大陸委員會網站

• 「國人赴陸港澳

動態登錄系統」

進行登錄

本校人事資訊系統

• 請假程序

• 上傳登錄資料做

為校內請假單之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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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港澳-非因公-申請程序

⚫於上班時間前往，出國人員應於行前完成：

大陸委員會網站

• 「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

進行登錄

本校人事資訊系統

• 完成請假程序

• 上傳登錄資料做為校內請假單之

附件

⚫ 於假日前往者，登錄資料應影送人事室留存。(不須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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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

• 相關申請表單可至「人事室網站-表單下載-差勤相關表單- 2.赴大陸地區申請表及

返臺通報表」(https://personnel.nkust.edu.tw/p/404-1019-17127.php)下載使

用。

• 大陸委員會自113年6月27日起調升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地區旅遊警示為「橙色」

燈號，請注意並建議避免非必要之旅行。

• 如未依規定完成相關作業程序，所生罰鍰或懲處皆由當事人自行負責，請務必遵守

以維護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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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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